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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 自治县发展和改革局文件 
苗 族
瑶 族  

傣 族  

金发改复〔2023〕22 号 

金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
连接线建设项目可行研究报告的批复 

金平县交通运输局： 

你单位报来的《金平县交通运输局关于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 

连接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金交发〔2023〕 

58号）已收悉。经研究，原则同意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意见，现就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 

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 

二、项目建设地点 

金平县金河镇。 

三、项目建设性质及年限 

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建设时间为12个月。 

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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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路线全长 1.986km，

路基宽度 26 米，公路等级一级，设计时速 60km/h。挖方 78179m
3；

填方 445108m
3，支挡防护工程 3542.3m

3，边坡防护 42426.2m
2，

特殊路基处治 1.986km，路面工程 58541.3m
2，涵洞 5 道，平面

交叉 3 处，排水管道 4.605km。 

五、项目管理单位 

金平县交通运输局。 

六、项目建设单位 

金平县交通运输局。 

七、项目代码 

2020-532530-54-01-041611 

八、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项目估算总投资31347.4184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融资与地
方自筹。 

接文后，请你单位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基本建设程序开 

展项目前期工作，认真组织项目实施，做好节能环保、维护社会 

稳定等相关工作。 

2023年10月26日 

金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26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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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 自治县水务局文件 
苗族 

瑶族 

傣族 

金水洪许〔2023〕1 号 

金平县水务局关于准予金平县蔓金高速连接线 

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审批的 

行政许可决定书 

金平县交通运输局： 

你单位向金平县水务局提出《金平县蔓金高速连接线建设项
目 洪 水 影 响 评 价 报 告 书 （ 送 审 稿 ）》（ 项 目 代 码 ：
2020-532530-54-01-041611）审批的行政许可申请已收悉，本机
关依法受理，并成立了技术评审委员会，对《金平县蔓金高速连
接线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送审稿）》（以下简称《洪水影
响评价报告》）进行了技术审查。参会代表听取了《洪水影响评
价报告》编制单位就报告书编制内容进行了汇报，建设单位就工
程概况作了补充介绍。经过认真讨论和评审，形成初步审查意见，
设计单位按照专家审查意见对《洪水影响评价报告》进行了修改、

附件5



— 2 — 

补充和完善，经专家组复查，基本同意该《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报批稿）。评审时间不计算在行政许可期限内。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第十一、
十二条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有关规定，
金平县水务局决定准予金平县蔓金高速连接线建设项目洪水影
响评价报告审批的行政许可。 

一、基本同意该《洪水影响评价报告》的评价内容、方法、
结论及建议，该《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可实施。 

    二、补救措施 

    工程建成后未对水利等设施造成影响，不需采取补救措施。 
    三、本次洪水影响评价工程设施前期已建设完成并运行，本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为补办涉河工程建设相关手续而编制。 

    四、项目业主在工程运行管理中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要严格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二）该项目为新建项目，业主单位要加强项目建设期间和运
行期间的管理，服从各级防汛机构的指挥，主动接受金平县水务
部门的监督管理，确保建设期间和运行期间的防洪安全。业主单位
应编制建设期间防洪度汛方案和应急抢险预案，分别报送县防汛部门
和县水行政（河道）主管部门。工程建成后，管理单位应编制防洪度
汛方案和应急抢险预案，分别报送县防汛部门和县水行政（河道）主
管部门。工程运行期，管理单位应当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的
系统管理，结合雨情、水情预报的测报成果，加强洪水预警机制； 

（三）施工期间，业主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作好施工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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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禁乱堆乱放、随意倾倒渣土，确保河道生态安全、行洪安全； 

（四）洪水影响有关技术要求严格按照专家意见实施； 

（五）业主单位应妥善处理好工程涉及的第三方合法水事权
益； 

（六）工程完工后，应报县级水行政（河道）主管部门，县级水
行政（河道）主管部门应参与工程综合验收； 

（七）县水务局负责该许可事项的事中、事后的监督管理工
作； 

（八）本行政许可决定书有效期为 2 年，自本许可决定书印发之
日起计算。期满后，若该工程未开工建设，本行政许可决定自动失效；
若要继续建设，应重新履行行政许可手续。该工程在建设过程中，涉
河建设方案有较大变更的，应按照规定重新办理许可手续。 

附件：1.金平县蔓金高速连接线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专家审查意见 

2.金平县蔓金高速连接线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
告书审查会专家签到表 

  2023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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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州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科。 

金平县水务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4 日印发 



云林复〔2023〕278号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同意
金平县蔓金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目

保留在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的意见

红河州林业和草原局：

你局《关于转报金平县蔓金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目占用云南

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土地的请示》（红林保护〔2023〕4

号）和《转报建设项目违规占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

土地的情况说明》收悉。经认真研究并组织专家进行现场评估，

有关意见如下：

一、金平县蔓金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目包括蔓耗至金平高

速公路和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 2个项目。

二、蔓耗至金平高速公路项目属于《云南省公路水路邮政交

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中长期高速公路网布局（2016—2030

年）建设内容，于 2016年 6月取得《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

于蔓耗至金平高速公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云发改基础

〔2016〕942号），同年 9月开工建设，2022年 7月建成通车。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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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共占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土地 35.38公顷，其

中河流水面 0.19公顷、内陆滩涂 0.14公顷，全部为永久占用，

占地均位于湿地公园位于金平县境内的金河景区。

三、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已列入《金平县

“十四五”综合交通发展规划》（2021—2025年），于 2022年

11月取得《金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

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修编的批复》（金发改投资〔2022〕59

号），已开工建设。项目共占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

土地 30.33公顷，其中永久性占用 29.88公顷（其中河流水面 1.91

公顷、坑塘水面 0.16公顷），临时性占用 0.45公顷，占地均位

于湿地公园位于金平县境内的金河景区。

四、根据《金平县蔓金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目征占用云南红

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生态影响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价

报告》）、专家现场考察评估情况和《金平县蔓金高速及县城连

接线项目征占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生态影响评价报

告评审意见》（以下简称专家意见），同时，考虑到项目所占的

湿地公园金河景区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中已调出国家湿地

公园范围，原则同意金平县蔓金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目保留在红

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内。

五、请你局督促县级林草主管部门、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

公园管理机构和工程建设管理单位严格按照《评价报告》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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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提出的要求，采取措施、加强管理，将工程项目对湿地公园

的生态影响降到最低，依法依规办理用地手续。

六、金平县蔓金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目存在未按规定征求

省级林草主管部门意见即开工建设占用国家湿地公园土地行为，

请你局加强监督指导，督促金平县林草局按照《金平县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蔓金高速公路、县城连接线项目违规占用云南红河哈尼

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土地情况说明》自查整改到位，督促湿地公园

管理机构监管到位，加强湿地公园管理，依法依规开展湿地公园

的全面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用和持续发展工作。

附件：1.红河州林草局关于金平县蔓金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

目占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的请示

2.金平县蔓金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目占用云南红河哈

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生态影响评价报告

3.金平县蔓金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目征占用云南红河

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生态影响评价报告评审意见

4.蔓耗至金平高速公路支撑材料

5.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支撑材料

6.红河州林业和草原局转报建设项目违规占用云南红

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土地的情况说明

7.金平县林业和草原局关于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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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违规占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土地的

情况说明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

2023年 9月 7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抄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



情况说明 

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位于云南省红河

州金平县金河镇，是连接蔓金高速公路与金平县城的重要道

路，道路起点接金平立交 F 匝道止点，止于学子路与天竺

路交叉口。道路起点坐标： E103°13′52.55232″，N 22°

48′50.73936″，终点坐标：E 103°14′2.35028″，N 22°

47′55.63284″。 

项目全长 1.986km，路基宽为 26m。占地面积 16.79hm
2，

其中永久占地 11.467 hm
2，临时用地 5.323hm

2。 

项目因涉及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我单位已

经委托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编制完成了《金平县蔓金

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目征占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

公园生态影响评价报告》，于 2023 年 9 月 7 日，取得《云

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同意金平县蔓金高速及县城连接线

项目保留在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的意见》（云林复

〔2023〕278号），“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

共占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土地 30.33hm
2，其中

永久占用 29.88hm
2（其中河流水面 1.91hm

2、坑塘水面

0.16hm
2），临时性占用 0.45hm

2，占地湿地公园位于金平县

境内的金河景区。” 

因 2022 年 11 月《金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金平县蔓

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修编的批复》



（金发改投资〔2022〕59 号）批准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及规

模为：线路全长 2.882公里，路基宽 38米，公路等级一级，

共占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土地 30.33 公顷，

其中永久性占用 29.88 公顷（其中河流水面 1.91公顷、坑

塘水面 0.16 公顷），临时性占用 0.45 公顷，占地均位于

湿地公园位于金平县境内的金河景区。因 2023年 9月在评

审《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节约集约用地论证

分析专章》时专家提出：已建成的 0.896公里匝道用地不属

于蔓金县城连接线用地范围，且一级公路宽度不得超过 26

米。我局又以线路全长 1.986公里，路基宽 26米，公路等

级一级为建设内容重新对工可进行了修改并上报县发改立

项批复，且获得金发改复〔2023〕22号《金平县发展和改革

局关于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可行研究报告

的批复》，而故《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同意金平县蔓金

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目保留在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

的意见》中的占地面积与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

目占地面积不一致。 

特此说明 

 金平县交通运输局 

 2024年 1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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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 
哈尼族
彝  族 自治州生态环境局金平分局文件

金环函〔2024〕13 号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金平分局关于确认金平县蔓
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执行

标准的复函 

丽江智德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你单位《关于报请确认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执行标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该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建议采用以下标准执行： 

一、环境质量标准 

（ 一 ）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执 行 《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 》

（GB3095-2012）二级标准。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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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3838-2002）Ⅲ类水质标准。 

（ 三 ） 地 下 水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执 行 《 地 下 水 质 量 标 准 》

（GB/T14848-2017）中Ⅲ类标准。 

（ 四 ） 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执 行 《 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3096-2008）标准，经过现有蔓金高速公路、城市支路 50m

以内执行 4a 类，道路起点右侧、止点右侧位于金平县城区执行Ⅱ

类，其余执行 1 类。 

二、污染物排放标准 

（一）废气排放标准。施工期扬尘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GB16297-1996）。 

（二）废水排放标准。施工期，生活废水依托沿线居民区污

水处理设施，不外排。运营期，拟建项目不设置服务设施，无废

水产生。 

（三）噪声标准。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 

（四）固体废物鉴别及处置标准。一般工业固废执行《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危

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及

2013 修改单）中的相关规定 

（五）其它特殊的要求，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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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州生态环境局金平分局 

2024 年 4 月 22 日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金平分局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22 日印 







附件 14 

承诺书 

我单位委托丽江智德环境咨询有限公司开展《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工作，我单位已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审查，

报告中建设内容及相关数据均与我单位提供资料相符，无弄虚作假行为。我单位

也郑重承诺：本单位提供的资料、数据真实有效，本单位对提供资料、数据的真

实性、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如因虚假而引致的法律责任，概由我单位承担。 

特此承诺! 

我单位提供资料具体如下： 

1、《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包含附

件附图）以及金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可行

研究报告的批复》；2、《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项目征占用云南红河哈尼

梯田国家湿地公园生态影响评价报告》以及《云南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同意金平

县蔓金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目保留在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地公园的意见》；3、

《金平县生态保护红线查询意见表》；4、以及其他对接的资料。 

建设单位：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2024年 3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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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修改说明表 

序

号 
评审意见 

采

纳

情

况 

说  明 索引 

云南省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李川坪高工 

1 

完善公众参与过程。委托

书加盖公章，严格按照《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的要求，分析公众参

与开展的合法合规性。 

采

纳 

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办法》的要求进行公众参与过

程，委托书加盖公章。 

P3、第 12.5章

节以及《金平县

蔓金高速县城

连接线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说

明》、附件 1 

2 

完善项目由来，梳理项目

各时间节点和工程变化情

况。项目于 2023年 10月

26日取得《金平县发展和

改革局关于金平县蔓金高

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可

行研究报告的批复》，该批

复中相关工程内容与之前

取得的《云南省林业和草

原局关于同意金平县蔓金

高速及县城连接线项目保

留在红河哈尼梯田国家湿

地公园的意见》中的工程

内容有较大变化，应进一

步梳理项目变化情况，明

确项目变动后的占用是否

超出原有占用范围；核实

项目占用湿地公园的数据

（目前占用数据不合理，

建议请主管部门根据本报

告项目数据重新出具占用

情况查询文件，以该数据

为准）。 

采

纳 

完善项目由来，梳理项目各时间

节点和工程变化情况，变动后的

项目占用哈尼梯田未超出原有占

用范围。 

P1 

按照最新的项目用地范围，占用

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湿地公园的情

况。 

7.1.3章节 

3 

完善分析判定相关情况；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已发布，

全文进行修改；补充项目

采

纳 

按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进行分析。 
全文 





13 完善声环境现状评价内容 
采

纳 

完善声环境现状评价内容，起点

止点为现有交通噪声监测点；完

善现状监测布点图。 

4.4章；附图 

14 

根据项目建设情况完善施

工期影响分析；建议调查

下游监测断面数据，引用

数据进行分析 

采

纳 

根据项目建设情况完善施工期回

顾影响分析；引用下游监测断面

数据对金平河的影响进行分析。 

2.12章节 

15 

完善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THC又没有进行预测，写

进去有何意义？核实多年

平均风速（15m/s）？建议

删除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采

纳 

运营期大气污染物删除 THC 3.5.3.2章节 

根据《云南省地面气象资料整编-

累年各月各要素统计值

（1971-2000）》，核实金平县多年

平均风速（1.5m/s） 

6.1.1章节 

删除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6.1章节 

16 

核实修改交通噪声预测内

容。现有预测内容 20m到

40m衰减不到 1dB，预测

结果错误；0m、10m在道

路红线范围内，预测无意

义，建议从 15m开始预测。

根据重新预测后的结果完

善等声值线图、噪声防护

措施等内容。 

采

纳 

重新预测交通噪声，根据重新预

测后的结果完善等声值线图、噪

声防护措施等内容。 

6.4章节 

17 

完善 7.4.2项目不可避让

性分析。现有分析内容未

说明不可避让性。 

采

纳 
完善项目不可避让性分析 7.4.2章节 

18 

根据项目施工进度完善环

保措施，环保投资估算一

览表、监测计划、验收一

览表等内容。 

采

纳 

根据项目施工进度完善环保措

施。 

9.2章节，9.3章

节 

完善环保投资估算一览表。 9.6章节 

完善监测计划。 11.2.3章节 

完善验收一览表等内容。 11.4章节 

19 

完善附图附件。附件未见

编制人员情况表、承诺书

等内容，需补充；补充与

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划、红

河州生态功能区划位置关

系图；建议图件均补充到

附图中，并按顺序排列。 

采

纳 

编制人员情况表和资质等放在报

告最前面；补充承诺书。 
附件 

补充与云南省主体功能区划、红

河州生态功能区划位置关系图；

将文本中的图件补充到附图中。 

附图 

云南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赵桂英高级工程师（副主任） 

1 

工程概况里应交待：开工

时间、完成了那些工程，

办理了哪些手续，采取的

水保、环保措施，项目投

采

纳 

在项目基本情况中，补充已建工

程、未建工程，以及采取的措施，

处罚情况，整改内容。 

2.1章节 



资完成情况、个专题部门

处罚情况，还需要补办的

手续。 

2 

补充水务部门对本项目占

用河道的选址意见书；《云

南省金平县声环境功能适

用区划分》（202019.3）；

校核噪声预测结果，对于

后续会出现的投诉问题，

学校、医院无论处于任何

功能区，都执行 1类标准，

金河镇中心幼儿园、金平

县第三小学如何达标；后

续投诉如何处理，这也是

环境风险。 

采

纳 

建设单位已经和红河州水务部门

进行对接相关情况；项目改河道

已经取得《金平县蔓金高速连接

线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

书》，并取得《金平县水务局关于

准予金平县蔓金高速连接线建设

项目洪水影响评价审批的行政许

可决定书》（金水洪许〔2023〕1

号）；项目水保已经取得专家评审

会意见，正在报批。 

附件 

对照《云南省金平县声环境功能

适用区划分》（202019.3）；校核噪

声预测结果；按照《红河州生态

环境局金平分局关于确认金平县

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执行标准的复函》（金

环函[2022]73号）涉及的 2所学校

执行。 

6.4.3章节 

按照预测结果，制定监测计划，

预留资金。 
9.3.5章节 

3 

校核施工期环保措施：大

气城区路段应该用建筑施

工场地“六个百分百”的

要求，水环境保护措施，

运营期噪声的措施，预留

赔偿、搬迁学校、隔声窗

措施。 

采

纳 

施工期城区路段大气保护措施按

照建筑施工场地“六个百分百”

的要求。 

5.3章节，9.2.4

章节 

完善水环境保护措施 9.2.2章节 

运营期噪声的措施，预留赔偿、

搬迁学校、隔声窗措施。 

9.3.5章节，9.6

章节 

4 
补充项目与哈尼梯田位置

关系图、补充其它图件 

采

纳 

补充项目与哈尼梯田位置关系

图、补充其它图件。 
附图附件 

5 
核实环保投资、监测计划、

监理计划 

采

纳 

核实环保投资、监测计划、监理

计划 

9.6章节，11.2.3

章节，11.3.8章

节 

6 参照其余参会人员发言。 
采

纳 
按照其余参会人员发言修改。 全文 

云南大学副研究员--黄勇 

1 

补充完善编制依据，复核

相关文件名称、格式及有

效性，如《中国生物多样

采

纳 

补充完善编制依据，复核相关文

件名称、格式及有效性。补充《中

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

1.1章节 



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23-2030年）》、《中国

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云

南省土壤、地下水污染防

治“十四五”规划》（云环

通[2022]120号）、云南省

与红河州“十四五”环境

保护规划、《云南省生态文

明建设排头兵规划

（2021-2025年）》、《关于

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

保护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

理的通知》（环发〔2013〕

86号）等为编制依据。 

划（2023-2030年）》、《中国外来

入侵物种名单》、《云南省土壤、

地下水污染防治“十四五”规划》

（云环通[2022]120号）、云南省与

红河州“十四五”环境保护规划、

《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规

划（2021-2025年）》、《关于进一

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严格环

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

〔2013〕86号）等为编制依据。 

2 

评价等级与范围。根据生

态导则要求，结合区域环

境现状，复核水生生态评

价等级，详细说明等级确

定的理由与依据。复核陆

生生态评价范围（是否有

必要外扩 1000米？样方

设置情况不支持其评价范

围）。 

采

纳 

根据生态导则要求，结合区域环

境现状，复核水生生态评价等级，

详细说明等级确定的理由与依

据。 

1.6.1章节 

复核陆生生态评价范围，补充陆

生生态调查样方。 

4.2.1章节，附

表 

4 

环境敏感保护目标。根据

导则要求，结合现状调查

数据、历史资料，复核项

目生态环境敏感保护目标

表，补充敏感保护目标分

布图（生态敏感保护目标

不能仅考虑现场调查发现

的保护动、植物，要结合

历史数据与资料）。 

采

纳 

根据导则要求，结合现状调查数

据、历史资料，复核项目生态环

境敏感保护目标表。 

1.7.1章节 

生态敏感保护目标为评价范围内

的动植物以及湿地公园，可见附

图 13。 

附图 

5 

工程概况。复核湿地公园

临时占地面积（0.45m
2），

说明其合理性。结合生态

保护、水土保持及复垦再

利用等要求，进一步论证

各类施工场地选址的环境

合理性（工程施工涉及到

大量临时占地水田，水田

的复垦等）；复核表土剥离

资源量，补充完善工程表

采

纳 

根据复核，项目临时工程（施工

便道、临时表土堆场）均位于项

目永久占地范围内，不新增临时

用地。 

2.7章节 

结合生态保护、水土保持，论证

各类施工场地选址的环境合理

性。 

3.2章节 

不新增临时用地，故不涉及临时

占用水田，以及复垦。 
- 



土剥离、保存及覆土的要

求，完善表土回用复垦措

施（主要是水田的恢复）。

按主体工程、辅助工程、

施工道路等占地工程，分

别列表细化项目用地性

质、类型，尽可能减少对

水田的临时占用。 

完善项目主体工程及永久占地的

用地类型；施工便道设置在永久

占地范围内。 

表 2.7-1 

6 

现状调查、评价与预测。

根据导则要求，细化说明

陆生生态、水生生态调查

方法、时间和外业工作方

案的介绍，分历史记录资

料、现状调查成果，系统

整理动植物种类组成与分

布状况。补充说明样方样

线设置与工程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的关系，说明其

代表性。 

采

纳 

细化说明陆生生态、水生生态调

查方法、时间和外业工作方案的

介绍，分历史记录资料、现状调

查成果，系统整理动植物种类组

成与分布状况；补充说明样方样

线设置与工程永久占地的关系，

说明其代表性。 

4.2.1章节 

7 
其他。复核附图附表，按

导则要求规范制图。 

采

纳 
按照导则要求，符合附图。 附图 

省驻红河州生态环境监测站高工-杨郭有 

1 

完善编制依据，如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施工期扬尘执行住建部六

个百分百等。 

采

纳 

完善编制依据，如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2024）；施工期扬尘执

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施工工地和道路扬

尘管控工作的通知》。 

1.1.3章节 

2 

涉及河道改移，细化改移

原由，复核地表水评价等

级、范围、环保目标，水

生生物调查。线路比选增

加河道改移影响比选。 

采

纳 

涉及河道改移，描述改河道原由。 2.5.8章节 

复核地表水评价等级、范围。 1.6章节 

复核地表水环保目标，水生生物

调查 

1.7.2章节，4.2.6

章节 

线路比选增加河道改移影响比

选。 
4.2.2章节 

3 

核实大气、噪声、地表水

环保目标，复核噪声执行

标准，学校、居民区按声

功能区划执行Ⅰ类，复核

执行范围。 

核实大气、噪声、地表水环保目

标 

1.7.2章节、1.7.3

章节 

按照《红河州生态环境局金平分

局关于确认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

连接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执

行标准的复函》（金环函[2022]73

号）涉及的 2所学校执行。 

表 1.5-4 

4 
列表梳理工程建设内容，

已开工、已建设、已投资

采

纳 

列表梳理工程建设内容，已开工、

已建设、已投资情况。核实弃渣
表 2.1-1 



情况。核实弃渣场设置，

项目未批先建情况。 

场设置，项目未批先建情况。 

5 

复核噪声、粉尘影响预测，

根据预测结果提相应的环

保对策措施；复核环保措

施和投资。 

采

纳 

复核噪声、粉尘影响预测。 
5.3章节，6.4章

节 

根据预测结果提相应的环保对策

措施 

9.2章节，9.3章

节 

复核环保措施和投资。 9.6章节 

6 

进一步梳理各文件、手续

中时间节点关系，核审临

时占地类型、面积、林地

占用情况。 

采

纳 

进一步梳理各文件、手续中时间

节点关系 
P1 

项目临时工程（施工便道、临时

表土堆场）均位于项目永久占地

范围内，不新增临时用地。 

- 

7 

完善生态调查范围，影响

分析；复核监测计划，监

理检查清单。 

采

纳 

完善生态调查范围 1.6.2章节 

完善生态影响分析 5.6和 6.6章节 

复核监测计划 11.2.3章节 

复核监理检查清单 11.3.8章节 

8 
校核数据文字，完善附图

附件。 

采

纳 
校核数据文字，完善附图附件。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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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 自治县人民政府文件 
苗 族
瑶 族
傣 族

金政复〔2024〕111 号 

金平县人民政府关于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 

连接线建设项目(改移河道)施工图 

设计说明的批复 

县水务局： 

《金平县水务局关于给予审批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
建设项目(改移河道)施工图设计说明的请示》（金水务报〔2024〕
76 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改移河道)

施工图设计说明》； 

二、请县水务局按程序依法依规开展工作，确保项目顺利推
进。 

 202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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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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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专家

评估会专家组意见 

 2024年 3月 15日，红河州生态环境工程管理中心在金平

县主持召开了《金平县蔓金高速县城连接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专家评估会。参加会议的有红河州

生态环境局、红河州生态环境局金平分局、金平县自然资源局、

金平县林业和草原局、金平县水务局、金平县哈尼梯田管理局，

建设单位金平县交通运输局、环评单位丽江智德环境咨询有限公

司的代表及特邀专家 4人（名单附后）共 14人。与会代表及特

邀专家通过现场踏勘及会上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情况的简要

介绍和环评单位对《报告书》内容的汇报，经质询、讨论，形成

如下意见： 

一、现场踏勘时，项目已开工建设，截止目前，项目施工便

道已开挖，部分河道已改移完成并通水，部分河道正在实施改移

工程，3处框架涵已建设完成。

二、《报告书》按照相关技术导则进行编制，评价标准选定

恰当，工程概况和工程分析基本清楚，影响预测结论明确，评价

内容基本全面，评价结论可信，提出的环保措施总体可行。专家

组同意通过评审，建议《报告书》经修改、完善后上报。 

三、《报告书》修改、完善需注意以下主要问题： 

1、完善项目概况、完善公参过程，更新完善编制依据。校

核评价等级、因子、范围、标准等，补充完善环境保护目标表。 

2、梳理项目已建工程、在建工程、拟建工程内容。强化线

附件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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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比选方案。梳理、细化各类工程占地情况。工程施工表土相关

内容。 

3、完善工程分析。核实细化噪声源强及噪声防治措施、施

工扬尘防治措施、施工废水处理措施。 

4、完善环境质量现状。更新引用的环境现状监测数据。 

5、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分析：细化已完成工程环境影响回顾

性分析及后续工程环境影响回顾性分析 

（1）生态环境：完善生态环境调查内容。补充完善金平河

改道前的生态环境现状及河道改移后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2）大气环境：完善大气评价预测。 

（3）声环境：完善运营期噪声预测、噪声防治措施。 

（4）固废：核实固废产生情况、处置方式、频次。细化固

废处置措施可行性分析。 

6、补充主管部门对本项目占用河道的意见。完善与相关规

划等文件符合性分析。根据完善后的影响分析，完善环保措施、

评价结论，并校核相应的环保投资、环境监理监测计划、竣工验

收、自查表、环评审批基础信息表。 

7、规范相关图件、附件，认真校正报告中数据和文字。 

8、其它意见根据专家和参会代表发言进行修改。   

2024 年 3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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